附件1

国际客协修改和补充事项

	序号
	条
	项、款
	提案内容

	1
	第1章第2条
“基本概念”
	
	概念“发送人”表述如下：
  “发送人——托运行李、包裹并以行李、包裹发送人身份在运输单据中注明的自然人或法人。

	2
	第1章第5条
“运输合同”

	第4项
第1款


第5项
	表述如下:
“1. 旅客、行李、包裹发送人未履行本协定的要求；

表述如下：
“第5项 承运人须保证向旅客、发送人、领收人提供有关旅客乘车条件、行李和包裹运送条件和承运人提供的服务的信息，以及本协定规定的旅客、发送人、领收人权利和义务的有关信息。”

	3
	第2章第6条
“乘车票据”
	第2项






第5项



第6项
	第二段表述如下：
“客票可按运送经路全程办理，也可按某一区段办理。对一张客票可办理旅客运行的每一不换乘区段的多张卧铺票。运输合同条件的变更由补加费收据予以证明。
第5项 乘车票据用合同承运人所在国文字和/或英文、中文、德文、俄文之一填制。

最后一段表述如下：
“旅客凭电子乘车票据上车时，承运人应对旅客身份证件信息与承运人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核对，如信息不符，则不允许旅客上车。”

	4
	第2章第7条
“客票和补加费收据”

	第1项



第2项
第8款
	表述如下:
“第1项 客票和补加费收据赋予乘坐相应等级车厢的权利。

第8款表述如下：
“8.合同承运人（填发客票或补加费收据的承运人）代号”。

	5
	第2章第8条
“卧铺票”
	第1项
第3分项
	第3分项表述如下：
“3. 运输合同规定的运行经路；”

	6
	第2章第9条
“乘车票据的有效条件”
	第1项
	表述如下：
第1项 客票有效期为2个月。
承运人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缩短或延长有效期。
客票有效期起算日期规定如下：
1. 如无卧铺票或针孔（戳记），自旅客表明并由合同承运人（售票处）在客票上注明之日起算。办理客票日期与客票有效期起算日期之间的间隔天数不得超出承运人规定的乘车票据预售期限。
2. 如有卧铺票或客票上有针孔（戳记），自发送旅客当日起算。
客票有效期截止日期规定如下：
-无卧铺票或针孔（戳记）时——截至由适用的运价规定或者由双边或多边协定确定的客票有效期最后一日的24时；
-有卧铺票或针孔（戳记）时——根据所载的旅客到站日期和时间的信息。”

	7
	第2章第11条
“儿童乘车条件”
	第2项 
	第1段表述如下：
“第2项 乘坐规定必须预留席位的车厢时，每名旅客有权免费携带不超过4周岁且不单独占用铺位的儿童1名。占用单独席位的不超过4周岁的儿童必须购买卧铺票和儿童客票。如果旅客携带不超过4周岁的儿童超过1名时，除1名儿童外，其他儿童均必须购买卧铺票和儿童客票。”

	8
	第2章第13条“中途下车”
	第1项
	表述如下：
“第1项 如护照行政规定许可，旅客有权在客票有效期内在中途站下车，不限次数和时间。中途下车不延长客票的有效期。旅客应在列车到达时起3小时内向承运人或其授权的运送过程参加者提出乘车票据，以便做关于中途下车的记载。”

	9
	第2章第14条
“乘车票据的查验”
	第1项





第2项


	第2段表述如下：
“在国际联运卧车和座卧车内，旅客的所有乘车票据均应在发车后交给列车员，在旅客乘车期间由列车员保管。”

表述如下：
“第2项：未能出示用于乘坐该列车和车厢有效乘车票据的旅客，以及凭优惠乘车票据乘车的旅客，未能同时出示证明其有权优惠的证件原件时，应承担第41条第2项规定的责任。”

	10
	第2章第15条
“携带品和动物的运送”
	第1项






第3项




第4项



第5项
	表述如下:
“第2项 免费运送携带品的总重量，对每张办理的乘车票据，成人旅客不得超过36公斤，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得超过15公斤。

第2段表述如下：
“如果沿运行经路开行行李车且其中有空位，超出规定标准运送的携带品，旅客应作为行李托运。”
补充新的最后一段，内容如下：
“可根据适用的运价规程核收运送动物的费用”。

表述如下：
“第5项 在外交信使占用的单独包房内，允许运送200公斤以内的外交邮件和行李。在这种情况下，应按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乘车票价。同时，超过免费运送携带品标准的外交邮件，应按适用的运价规程规定的费率交付行李运费，并作为手提行李办理。”

	11
	第2章第17条
“旅客乘车经路的变更。未赶上列车或列车停运”
	条款名称
	此处为“经路”俄文表述修改，与中文表述无关——译者注。

	12
	第3章第20条
“运送票据”
	第1项







第2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1项 承运行李时，应以行李票的形式向发送人出具运送票据。
第5分项 此处为“经路”俄语表述修改，与中文表述无关——译者注。

表述如下：
“第2项 空白行李票使用发送国文字和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共两种文字印制。
    行李票用合同承运人国文字填写。”

	13
	第3章第21条“行李运送标准。禁止按行李运送的物品”
	第1项






第2项
第1分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1项 凭一张乘车票据托运的行李，总重量标准不得超过100公斤。多名旅客凭一张乘车票据乘车时，该标准按团体人数相应提高。承运外交行李，无重量限制。”
第1分项表述如下：
“1.易燃品、易发火品、自燃品、爆炸品、放射性物质、腐蚀性和毒害性物品、枪炮、弹药和能使其他发送人的行李或包裹或者运送过程参加者受到损害的物品；”

	14
	第3章第22条
“行李的承运条件 ”

	第2项


第3项






第4项
	此处是“经路”俄文表述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第二段表述如下：
“承运的行李应随旅客所乘列车发送。如无此可能，则行李应随最近一次办理行李运送的列车发送。承运人应于旅客乘车前将此事通知旅客。”

第二段表述如下：
“第4项 收到行李票时，发送人应检查票面记载内容是否正确。”


	15
	第3章第23条
“行李的包装和标记 ”
	第2项

	表述如下：
“第2项	  对每件托运的行李，应当由发送人或依照其请求并单独付费后由承运人用发送国文字注明以下信息，并附英文、或中文或德文或俄文的译文：
1)行李所属人（姓名）_______，
2）发		 站 ________，
3）到	     站 ________，
4）发送人/领收人地址 ________；
5）发送人/领收人联系电话 ________。
运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或相反方向运送的行李，上述记载应用发送国文字和俄文注明。
发送人应将行李上的旧标签除掉，并将所有旧地址和其他标记划去。


	16
	第3章第24条
“行李价格的声明”
	第1、2、3项
	表述如下:
第1项 发送人托运行李时，可声明行李的价格。
第2项 如托运数件行李，发送人可按每件声明价格，或按照全部件数声明总价格。声明价格的款额由发送人口述。
第3项 声明价格的款额应由发送人按发送国货币提出。


	17
	第3章第26条
“行李的交付”
	第1项


第4项







第5项



















第6项





第7项









第9项





















第10项







第11项













第12项


















第13项
	此处是关于“经路”的俄语表述，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第4项 领取行李时，发送人(领收人)须支付在运行途中和该站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如有违反本协定第21条第2项规定的情况，还应赔偿本协定第41条规定的损失。核收上述款额应用单独的票据办理。

表述如下：
“第5项 如因承运人的过错，行李未在规定的运到期限内运至到站，而领收人又不能等待行李到达，则旅客可提出下列内容的声明：
1.免费将行李返回发站；
2.将行李转发送至另一到站；
3.将行李转发送到适用的运价规程规定的另一国家的新到站。
车站应将上述声明的内容记入行李票。
行李自应随的列车到达到站之日起，因承运人过错经过10天还未交付领收人时，如行李的滞留同完成海关和其他规定的手续无关，即认为行李已经灭失。

表述如下：
“第6项 如果已视为灭失的行李，从应运至到站之日起一年之内被发现，承运人如知晓或能确定发送人的住址，应将此事通知发送人。”
表述如下：
“第7项 发出本条第6项所述通知后30天内，发送人可要求将行李免费为其运至行李票所载经路中的某一车站，并须退还其以前所领取的赔款。
发送人希望将行李发往乘车经路以外的车站时，应按相应的运价规程支付运送费用。”

表述如下：
第9项  如在运送中或交付时发现行李有毁损或部分灭失的迹象，则承运人应检查行李的内容，并就检查结果编制商务记录。商务记录由承运人代表和发送人（领收人）（如编制商务记录时发送人[领收人]在场）签字。商务记录签字后当即交发送人（领收人）一份。
如发送人（领收人）不认可商务记录中确定的事实，有权要求对行李状态、损坏的原因和程度进行鉴定，具体事宜按进行鉴定的国家法规办理。
签署商务记录时，如发送人（领收人）不在场，承运人可邀请证明人（如国内法规有此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商务记录由证明人签字，并在交付行李时交给发送人（领收人）一份。

表述如下：
“第10项  根据需要，发送人（领收人）有权要求承运人对其支付行李运送费用及行李的发送和交付日期开具书面证明。上述证明按承运人所在地国内法规规定的格式发给。”

表述如下：
“第11项  如行李自到达到站之日或自发出根据海关部门指令在中间站滞留的通知之时起3个月内无人领取，承运人可将其变卖。如因长期保管而使行李贬值或保管费超过行李本身价值，则承运人有权提前变卖。如能查明发送人的所在地，则承运人应将行李将要变卖一事通知发送人。承运人应将变卖行李所得款额，扣除尚未支付的保管费及其他费用后，退还发送人。

表述如下：
“第12项 发送人关于将行李转发送到适用的运价规程中列载的某一车站的申请，在海关和其他规定不禁止的情况下，应予满足。行李转发送申请书，应向保管该行李的车站提出，并须添附原行李票。如发送人只提出转发送行李申请书而无行李票，则仅在行李毫无疑问确属该发送人的情况下，方可满足旅客的申请。当旅客（发送人）持有到终点站的客票时，物品按行李办理运送。如旅客（发送人）未持有按新经路运送行李的有效乘车票据，则运费应按包裹核收。行李转发送的费用，以及与行李运送有关的其他费用，均在到站交付。
表述如下：
“第13项 发送人可以要求将其托运的行李从到站或中途站运回原发站。只有在海关及其他规定允许时，这项要求方能办理。
这项要求的申请书应连同行李票一起向发站或到站提出。返还运送应填制行李票。
根据适用的运价规程算出的运送费用及因返还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向行李领收人核收。

	18
	第4章第27条“运送票据”
	第1项
第5分项


第2项
	第5分项，此处为“经路”的俄文表述修改，与中文表述无关——译者注。

表述如下：
“第2项 空白包裹票使用发送国文字和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共两种文字印制。
包裹票用合同承运人国文字填写。

	19
	第4章第28条“允许和禁止按包裹运送的物品”
	第2项
第1分项





第3项
	第1分项表述如下：
“1.易燃品、易发火品、自燃品、爆炸品、放射性物质、腐蚀性和毒害性物品、枪炮、弹药和能使其他发送人的行李、包裹或者运送过程参加者受到损害的物品；”

最后一段表述如下：
“如在包裹发送人或领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必须要有承运人在场。”

	20
	第4章第29条“包裹承运的条件”
	第1项




第2项
	表述如下：
“第1项 开办国际联运包裹业务的车站承运包裹无需提出乘车票据。”

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2项 物品所有者如希望将准许按包裹运送的物品按包裹托运，应向承运人提出书面申请书，在申请书上应记载”


	21
	第4章第30条“包裹的包装和标记”
	第2项
	表述如下：
“发送人对于托运的每件包裹均应作上标记：在包装或标签（飞子）上用发送国文字清楚书写下列事项，并附英文，或中文或德文或俄文译文：”
第1和第2分项表述如下：
“1. 发送人，其地址和联系电话；
 2. 领收人，其地址和联系电话；”

	22
	第4章第31条“包裹价格的声明”
	
	表述如下：
“第1项 发送人在托运包裹时必须声明包裹价格。如发送人不声明包裹价格，发站应拒绝承运。
第2项 如托运数件包裹，发送人可按每件声明价格，或按照全部件数声明总价格。发送人声明价格的款额在其声明中注明。
第3项 声明价格的款额应由发送人按发送国货币提出。
第4项 按适用的运价规程规定对声明包裹价格核收杂费。
第5项 承运包裹时，承运人有权检查声明价格的款额是否与包裹价值相符。此时，发送人应提交证明包裹价值的文件。
第6项 当发送人和承运人间对声明价格的金额有分歧时，包裹不予承运。

	23
	第5章第34条
“运送费用的计算和核收”
	第1项






第3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1项 国际联运旅客、行李和包裹的运送费用（客票票价、卧铺费、行李和包裹运费），根据适用的运价规程或依据双边或多边协定计算。”

此处为“经路”的俄文表述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4
	第5章第35条“运送费用的退还”
	第3项
	[bookmark: _GoBack]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3项 如由于旅客、发送人不得已原因变更了运输合同条件：”

	25
	第7章第41条
“旅客和发送人的责任”
	第2项

	表述如下：
“第2项  未出示乘车票据的旅客，对发现该乘车情形时所在国境内已乘坐的里程，应根据适用的运价向承运人支付乘车费用和罚金。
凭优惠乘车票据乘车的旅客，未同时出示有权享受优惠的证明文件，对发现该乘车情形时所在国境内已乘坐的里程，应向承运人支付与全价票款的差额和罚金。
支付乘车费用和罚金的办法，根据发现该乘车情形时所在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26
	第9章第44条“本协定办事细则”
	
	表述如下：
“承运人采用《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办事细则》（本协定办事细则）。办事细则不能用于调整旅客、发送人和领收人（为一方）同承运人（为另一方）在法权上的相互关系。”

	27
	附件第2号
“审查赔偿请求的机构地址一览表”
	
	修改关于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信息：
“在波兰共和国
波铁城际股份公司，清算、投诉与赔偿局，
华沙，02-305，耶路撒冷大街142A号。
电话：+48224742687
传真：+48224742519
e-mail:reklamacje@intercity.pl”
“在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 04001科希策，Pri bitunku街2号(办公地点为莱特纳 42号)铁路清算所[斯铁（股份）]。”




附件2
国际客协办事细则修改和补充事项

	序号
	条、项
	提 案 内 容

	1
	2
	3

	1
	第2条
“乘车票据的办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1项第2段表述如下：
“乘车票据以自动方法或非自动方法在规定格式的表格上或以电子形式填写”。

第1项第14段表述如下：
“乘车票据和票皮用合同承运人所在国文字和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印制。”

对第3项第3.2分项补充新的一段，列入第三段之后，并修改随后第3-7段的序号：
“3）客票+预留——Fahrschein+Reservierung”

对第3.2分项补充新的第3.2.3分项，内容如下：
“3.2.3填发乘车票据“客票+预留——Fahrschein+Reservierung”时注明：
第1栏：注明旅客姓名（如国内规章对此有要求）。
第2栏：关于旅客和乘车的信息。注明成人旅客人数和儿童人数，以及关于团体、免费运输和运输动物的信息。
第3栏：发车日期和时间。经路（发、到站名称）。到达日期和时间。
第4栏 ：乘车等级。
第5栏 ：车次、车厢号码和预留席位信息，车厢种类和席位位置信息。
第6栏： 适用的运价、条件和承运人。
第7栏： 注明币种及乘车票价。
第8栏 ：业务信息。”

	2
	第4条
“国际联运车厢的乘务 ”
	第1项第1段表述如下：
“第1项  为国际联运提供的车厢，由承运人或车辆经营人的乘务人员担当乘务。”

第1项第2段表述如下：
“车厢乘务人员应通晓本职务范围内的英文或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以便向旅客说明有关乘车的事项，以及同运送过程参加者的乘务人员交流。”

第3项第1、2、3段表述如下：
“第3项  车厢乘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携带承运人或车辆经营人发给的乘务书（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3号）和贴有本人相片的身份证件。
乘务书格式纸用两种文字印制：车厢配属国文字以及英文、中文或德文或俄文之一。
如乘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便乘，运送过程参加者在发站应在乘务书中注明乘务人员便乘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车厢乘务人员有权在车辆运行的铁路上免费乘车，如车厢有空闲铺位时，也有权占用单独铺位。上述乘务书即作为免费乘车的依据。

第4项表述如下：
“第4项  车厢乘务人员关于同车辆整备、医疗救护等有关的所有问题，应向运送过程参加者提出。”

第6项表述如下：
“第6项  国际联运车厢内应挂有乘车守则，使用车厢配属国文字及英文、中文、德文和俄文之一书写。”
第7项第一段表述如下：
“第7项  如车厢从列车中摘下，摘车地的运送过程参加者应将所摘车厢中的旅客安置在该列车中票价相同的其他车厢内。”

	3
	第5条
“乘车票据的查验”
	第1项表述如下：
“第1项 国际联运卧车或座卧车列车员按相关检查机关代表要求提出他所保有的全部乘车票据和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单）”

	4
	第6条
“行李的承运”
	第1项和第2项表述如下：
“第1项  交给发送人行李票时，应在其提出的乘车票据背面加盖“行李”字样的戳记。
按发售给数名旅客乘车用的乘车票据托运行李时，在行李票的“提出乘车票据的号码”栏内记载：“乘车票据第……号，供……人用”。
第2项  在给发送人填写行李票的同时，发站应复写出行李运行报单（随同行李送至到站）和行李票存根（留存发站以便附在报告表上）。”

第4项第1段表述如下:
“第4项  发站接收行李的承运人必须准确确定行李的重量、件数及其包装状态，并在行李运送票据上签字证明。”

第6项表述如下：
“第6项  声明行李价格时，在行李运送票据上声明价格的总额应大写，在括号内注明数字和运价货币。如按件分别声明价格，则除声明价格总金额外，还应用数字注明每件的声明价格。
行李声明价格的款额，应记入行李票。
发送人不希望声明行李价格时，应在行李票“声明价格”栏内记载：“本人不声明价格”字样，并由发送人签字。
承运行李时，发站承运人代表须在行李运送票据的规定位置加盖车站日期戳证明。
行李运送票据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改或更正。
承运人代表应在每件行李上牢固地粘贴尺寸为100毫米×80毫米，载有下列事项的标签（作为铁路标记）：
1.“MC”字母；
2.发站名称和发送国铁路代号；
3.到站名称和到达国铁路代号；
4.行李票号码；
5. 经由…….（国境站）；
6．一批行李的件数。
标签按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7号的样式，用发送国文字及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印制。”

	5
	第7条
“行李的运送”

	第4项第2段表述如下：
“如自海关部门通知行李滞留之时起3个月以内未收到发送人的任何指示，则行李可根据国内规章予以变卖。”

	6
	第8条
“行李的交付”
	第5项表述如下：
“第5项  自到达之日起3个月内无人领取的行李，应予变卖。如因长期保管使行李贬值或保管费超过行李价值，则可提前变卖。行李的变卖根据行李到站所在国的国内法规办理。”

第6项第1段表述如下：
“第6项 如行李根据发送人要求运回原发站，则该项运送用行李票办理。”

	7
	第9条
“包裹的承运”
	删除第8项并补充新的第8项、第9项和第10项，表述如下：
  “第8项 发站接收包裹的承运人必须准确确定包裹的重量、件数及其包装状态，并在包裹运送票据上签字证明。
如承运的包裹存在包装不良但在允许范围之内，或允许不加包装托运的包裹在托运时带有可见的轻微损伤，承运人代表应在包裹运送票据正面的规定位置对此做出记载。
第9项 按包裹承运自行车和其他允许无包装运输的物品时，在包裹运送票据上必须记载这些物品的特征，如：男式自行车、女式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等，如有号码，还应注明号码。
第10项 声明包裹价格时，在包裹运送票据上声明价格的总额应大写，在括号内注明数字和运价货币。如按件分别声明价格，则除声明价格总金额外，还应用数字注明每件的声明价格。
包裹声明价格的款额，应记入包裹票。
承运包裹时，发站承运人代表必须在包裹运送票据上加盖车站日期戳记证明。
包裹运送票据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改或更正。”
第9项第5分项表述如下：
“5. 经由…….（出口国境站）；”

第9项最后一段表述如下：
“标签按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8号的样式，用发送国文字及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印刷。”

将第9项序号改为第11项。


	8
	第13条
“无票行李或包裹的补送”
	第3项表述如下：
“第3项  当遗失运行报单和无法确定行李或包裹的所属关系时，根据发现行李或包裹国家的国内法规处理。”


	9
	第15条
“商务记录”
	第3项表述如下：
“第3项  商务记录由车站承运人采用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0号所载样式，并严格按照“国际客协商务记录填写说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1号）编制。编制商务记录的车站承运人必须在行李或包裹运行报单的背面（如有行李票或包裹票，也在其背面）对此作出记载。该记载由车站工作人员签字并加盖车站日期戳。

第7项表述如下：
“第7项  商务记录格式纸用使用商务记录国家的文字以及英、中、德、俄文之一印制。商务记录用编制记录国家的文字填写。交付方国境站负责将商务记录中记载的事项译成英、中、德、俄文之一，即：
——运往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时，译成英文、德文或俄文；
——运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译成中文或俄文；
——运往或过境蒙古国时，译成中文或俄文。”

第11项表述如下：
“第11项  如果按照第10项收到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确定商务记录未按照“国际客协商务记录填写说明”编制，或从商务记录中看不出其应负的责任，则该承运人应自收到记录之日起35天期限内将此商务记录退还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同时指出退还的原因，或书面寄送对该记录的异议，同时说明相应的理由。
如超过这一期限，即认为商务记录已被接受”。

	10
	第17条
“旅客乘车票价以及行李和包裹运费”
	第2项第2段表述如下：
“发站在计算行李或包裹运费的总额时，应首先按照适用的运价规程的运费表分别计算每一参加运送承运人的10公斤运价率。然后将按照上述方法得出的每一参加运送承运人的运价率，乘以10公斤倍数（相乘前将行李或包裹总重量向上进整至10的整倍数），再把参加运送的每一承运人的运费和向行李或包裹发送人核收的总额记入行李票或包裹票。”

第2项第3段表述如下：
“声明价格的款额，应在行李票或包裹票内用发送国货币和运价货币注明。声明价格的费用以运价货币计算，记入运送票据内，然后再折算为发送国货币向行李或包裹发送人核收。”

	11
	附件第1号
“国际客协参加过承运人代号以及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式”
	修改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和蒙古国承运人代号：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AfRA  ARA
  蒙古国              MTZ   MJD”

	12
	附件第4号
“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书）格式说明”

	第二段表述如下：
“印制格式纸时，采用印刷方法在其正面使用两种语文，即车辆配属国语文和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印制下列要项：”
第十七段表述如下：
“采用印刷方法在格式纸背面使用两种语文，即车辆配属国语文和英文、中文、德文或俄文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印制下列要项（由9列组成的表格）：”

	13
	附件第7号
“行李标签样式”
	将“出口国境站”字样替换为“国境站”：
“经由（国境站）”

	14
	附件第8号
“包裹标签样式”
	将“出口国境站”字样替换为“国境站”：
“经由（国境站）”

	15
	附件10
“国际客协/国际货协商务报告样式”
	按新版表述（附后）

	16
	附件11
“国际客协/国际货协商务报告填写说明”
	按新版表述（附后）
































附件第10 号
Приложение 10
国际客协商务记录样式
Образец 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акта (СМПС)

商务记录           第      号
(国际客协)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АКТ      №
 (СМПС)
1. 承运人代号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____________

2.  20年_____月_______日编制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______ 20 ____ г.                                   

3. 车站（戳记）__________
Станцие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штемпель станции)

4. 补充_______铁路_______站20年 ___月 ____日编制的第_____号商务记录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Коммерческому акту (далее – КА) №___ от_____ 20___г. 
Станции _________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______________

5. 按行李票、包裹票第____号在20年___月____日发送
По багажной, товаробагажной квитанции №_____ от_______ 20 ____ г.

6. 发站_______发送路__________
Станция отправления _______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__________

7. 到站_______到达路__________
Станция назначения ________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__________

8. 发送人__________
Отправитель _____________

9. 领收人____________
Получатель _____________

10. 车辆号码__________
Вагон № ___________

11.  承运人（车辆经营人）代号________________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оператора вагона) ______________

12.   20__年___月到达                        
Прибыл ______ 20_____ г.              

13. 第______次列车                          
Поездом № _______            

14. 随乘人员_____________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______________

15. 商务记录附有下列文件：
К КА приложены следующие документ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车辆技术状态良好/不良
技术记录第____号       20年____月____日编制
Вагон оказался в техн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исправным/неисправным, о чём составлен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акт № ______ от ______ 20____ г.

17. 声明价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Объявленная ценност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检查结果：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оверки:

	记号、标记和号码
Знаки, марки и номера
	件数
Число мест
	包装种类
Род упаковки
	行李/包裹名称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багажа/             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总重量（公斤）
Общая масса,
кг.
	标准包装的一件重量（公斤）
Масса одного места при стандартной упаковке, кг



19.  行李票、包裹票记载：
Значится по багажной, товаробагажной квитанции:
	20.
	21.
	22.
	23.
	24.
	25.

	
	
	
	
	
	



26.  实际情况：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оказалось:

	27.
	28.
	29.
	30.
	31.
	32.

	
	
	
	
	
	



33. 其中损毁行李、包裹情况：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врежденного багажа, 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34.
	35.
	36.
	37.
	38.
	39.

	
	
	
	
	
	



40.  编制商务记录情况。关于行李、包裹（包括损毁行李、包裹）状态的说明，并注明短少或多出的数量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составления КА. Описа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багажа, 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врежденного) с указанием количества недостачи или излишк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站长              
Подпись         Начальник станции……                 车站日期戳记
Календарный штемпель       签字                               领收人
 станции
                            Подпись                         Получатель

参加编制商务记录人员的签字和职务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Подписи и должности ли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КА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鉴定书已编制/未编制
Акт экспертизы составлен/не составлен


42.  到站对附有中途站商务记录到达行李或包裹状态的记录：
Отметка станции назначения о состоянии багажа или 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прибывшего с КА попутной станци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站长              
Подпись         Начальник станции……                 车站日期戳记
Календарный штемпель       签字                               领收人
 станции
                            Подпись                         Получатель

参加编制商务记录人员的签字和职务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Подписи и должности ли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КА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本商务记录寄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КА направляетс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от _______ 20____ г.
















































附件第11号

国际客协商务记录填写说明

          商务记录    第   号
 (国际客协)
标题  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根据自方的国内规章，填上号码。
1 承运人代号 
印上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代号，即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第1项规定的承运人代号。
2 20   年   月   日编制
记载编制商务记录的日期。
3 车站        
加盖商务记录编制站的戳记。
4 补充	       铁路	     站20	  年	 月	  日编制的第	  号商务记录
行李票、包裹票上附有中途站商务记录时填写；注明该商务记录号码、中途站和铁路的名称以及商务记录编制日期。
如行李票、包裹票中记载在运送途中编有商务记录，但该商务记录并未附于行李票、包裹票，则注明“未附”。
如运送途中未编制商务记录，则不需填写。
5～9 按行李票、包裹票第     号在20    年   月    日发送
发站      发送路	          
到站	   到达路	          
发送人	                
领收人	                
按行李票、包裹票中的记载填写要求的事项。
如果行李、包裹到达时没有行李票、包裹票，则在这五项中记载：“行李、包裹到达无行李票、包裹票”。
但是如根据行李、包裹上的表示牌或标记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料，则需填写发现的事项并补充：“（根据行李、包裹上的表示牌/标记）”，作为上述记载的补充。
10 车辆号码    
记载车辆在册（出厂）号码。
11 承运人（车辆经营人）代号	               
根据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第1项，印上承运人（车辆经营人）代号。
12  20   年	  到达
记载编有商务记录的行李、包裹所装车辆到达日期。
13  第	           次列车
记载编有商务记录的行李、包裹所装车辆的到达车次。
14 随乘人员	               
商务记录编制承运人国内规章规定需要随乘时填写。
填写随乘人员职务和姓名。
15 随商务记录附有下列文件	                    
注明所添附文件。
16 车辆技术状态良好/不良(技术记录第      号20    年
   月   日编制)
如已编制车辆技术状态记录，记载其号码和编制日期。
17 声明价格	             
根据行李票、包裹票的记载填写。
如行李票、包裹票中没有关于声明价格的事项，则记载“未声明价格”。
18 检查结果
分别根据下列内容填写检查结果：
──行李票、包裹票记载（19～25项）；
──实际情况（26～32项）；
──实际毁损行李、包裹情况（33～39项）。
19～25行李票、包裹票记载
在相应项内，填写行李票、包裹票中原有的记载事项。行李票、包裹票中缺少的记载事项，不需填写。
如行李票、包裹票丢失，则在20～22项内记载：“行李、包裹到达时无行李票、包裹票”。
26～32实际情况
根据实有行李、包裹，填写有关事项。
第32项不填写。
33～39其中毁损行李、包裹情况
根据34～38 项的内容，记载毁损行李、包裹的有关情况。
第39项不填写。
40 编制商务记录情况。关于行李、包裹（包括毁损行李、包裹）状态的说明，并注明短少或多出的数量。
记载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行李、包裹不良，例如“卸车时”、“交付时”、“将行李、包裹换装到另一轨距车辆时”、“因车辆技术状态不良而换装时”、“中转时”，同时记载车辆开启原因和启封原因，例如行李、包裹从车辆中漏出或流出等等。
记载商务记录的编制原因，详细说明检查时车辆中实有行李、包裹的状态，并注明造成行李、包裹毁损或腐坏的原因。不准在商务记录中填写有关发货人或铁路对行李、包裹不良的责任的推测或结论。
在说明毁损情况时，不得使用笼统的说法，如“行李、包裹毁损”，“容器破碎”。
发现车辆不良造成行李、包裹不完整时，记载车辆的这一不良情况，同时援引商务记录所附的车辆技术状态记录。
发现行李、包裹重量不足时，注明确定行李、包裹重量时使用的是何种衡器（轨道衡、1/100衡器、1/10衡器）。

签字 
商务记录由所有参加编制的人员签字，并加盖车站日期戳证明。
41 鉴定书已编制/未编制
如已编制鉴定书，则应将鉴定书附于供到站留存的那份商务记录上。如不能将鉴定书附于商务记录上，则在该项中注明鉴定书的编制日期、号码和鉴定书编制部门的名称。
42 到站对附有中途站商务记录到达行李、包裹状态的记载	              
如在检查行李、包裹时，未发现行李、包裹的实有数量和状态同随行李、包裹到达的中途站商务记录中的有关记载之间有任何出入，则在到站填写。到站不编制新的商务记录，仅在中途站商务记录中证实行李、包裹的状态与该商务记录的记载相符。
签字 
商务记录由所有参加编制的人员签字，并加盖车站日期戳证明。
43本商务记录20	   年	  月	  日 寄往	         
记载商务记录所寄往的编制商务记录承运人的代号，即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第1项规定的承运人代号，及商务记录寄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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